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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超缓凝混凝土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通过延长凝结时间以满足施工要求，后期不降低混凝土性能和

强度的特殊混凝土，超缓凝混凝土的开发和有效使用，可使混凝土施工技术实现多样化。为规范超缓凝

混凝土的配制及其在建设工程中的应用，在进行了广泛调研、试验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基础上，针对超缓

凝混凝土的设计及施工技术编制本规范。

本文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二公局萌兴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科

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交二公局华西建设有限公司、甘肃五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陕西路桥工程检测

有限公司、成都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薛成、祝河清、王振地、党崇民、田毅、伏亚锋、郝生炜、云峰、张娟、江舜

荣、陈康见、巨高权、沈玉、鲁金鹏、张铁印、蔡国斌、戚红星、赵麦强、童丰华、张艾、郑杰、缪昌

文、刘跃伟、陈舸。

本文件是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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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缓凝混凝土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超缓凝混凝土的原材料技术要求、配合比、混凝土技术要求、生产与施工质量控制、

质量检验与验收。

本规程适用于建设工程中对混凝土凝结时间有延缓的特殊要求的工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010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 14684 《混凝土用砂》

GB 14685 《混凝土用卵石、碎石》

GB 50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9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9142 《混凝土搅拌机》

GB/T 10171 《混凝土搅拌站(楼)》

GB/T 50081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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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T 193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JGJ/T 241 《人工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G/T 472 《钢纤维混凝土》

DBJ53/T-79 《超缓凝混凝土配制及应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符号

3.1 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缓凝剂 retarding agent

能延长混凝土凝结时间的外加剂。

3.1.2 超缓凝高效减水剂 ultra retarding superplasticizer

能延缓混凝土初凝时间至 24h 以上，且在混凝土坍落度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减水率不小于 14%的减

水剂。

3.1.3 混凝土初凝时间 initial setting time of concrete

混凝土从加水开始到贯入阻力达到 3.5MPa 所需要的时间。

3.1.4 混凝土终凝时间 finial setting time of concrete

混凝土从加水开始到贯入阻力达到 28.0MPa 所需要的时间。

3.1.5 凝结时间差 difference in setting time

受检混凝土与基准混凝土凝结时间的差值。

3.1.6 超缓凝混凝土 ultra-retardation concrete（URC）

混凝土初凝时间大于 60h，终凝时间小于 120h，初终凝时间差小于 20h，28d 强度不低于设计强度

等级的混凝土。

3.2 符号

fcu,o 超缓凝混凝土的试配抗压强度 (MPa)；

fcu,k 超缓凝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即混凝土的设计强度等级值)(MPa)；

σ 超缓凝混凝土强度标准差(MPa)；

超缓凝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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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胶凝材料 28d 胶砂抗压强度实测值 (MPa)；

αa、αb 回归系数。

4 原材料

4.1 水泥

配制超缓凝混凝土应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严禁选用快硬硅酸盐水泥、

铝酸盐水泥和快硬硫铝酸盐水泥等快硬型水泥。水泥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

4.2 粗、细集料

4.2.1 粗集料

粗骨料除应符合 GB 14685 和 JGJ 52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粗骨料宜选用级配合理、粒形良好、质地均匀坚固的非碱活性的骨料，粗骨料的最大公称粒径不宜

超过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的 2/3，且不得超过钢筋最小间距的 3/4。粗骨料最大公称粒径不应大于

25mm，含泥量≤1%。

4.4.2 细集料

细骨料除应符合 GB 14684 和 JGJ 52 和 JGJ/T 241，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细骨料宜选用级配良好的Ⅱ区中砂；采用天然河砂时，含泥量应不大于 3%；采用机制砂时，石粉

含量应不大于 10%。

4.3 矿物掺合料

4.3.1 矿物掺合料主要包括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等矿物细料，应其质量应分别符合 GB/T 1596 和

GB/T 18046 的规定。超缓凝混凝土中可掺入大量的矿物掺合料，有利于改善超缓凝混凝土技术性能，

可单掺也可复掺，其品种和掺量应根据工程的技术要求、掺合料品质和资源条件，经试验确定。

4.3.2 粉煤灰应选用Ⅰ、Ⅱ级灰。

4.3.3 粒化高炉矿渣粉应选用 S75、S95 和 S105 级矿粉。

4.3.4 掺合料应储存到有明显标志的储罐或仓库中，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应防水、防潮，并不应混入杂

物。

4.4 缓凝剂



T/CI ***—2024

4

缓凝剂应符合 GB 8076 和 GB 50119 的规定。缓凝剂使用前应先做水泥适应性试验，应选用与水泥

适应性优良的外加剂，禁止使用与水泥适应性不良或不适应的外加剂。其匀质性指标还需符合表 4.4

的要求。

表 4.4 缓凝剂的匀质性指标

试验项目
指标

液体 粉状

密度(g/cm³) 应在生产厂控制值的±0.02 g/cm³之内

氯离子含量(%) 不应超过生产厂控制值 不应超过生产厂控制值

总碱量(%) 不应超过生产厂控制值 不应超过生产厂控制值

细度(%) 不应超过生产厂控制值

含水率(%)
W>5%时，要求控制在 0.90W～1.10W；

W≤5%时，要求控制在 0.80W～1.20W

固体含量(%)
S>25%时，要求控制在 0.95S～1.05S；

S≤25%时，要求控制在 0.90S～1.10S

4.4.1 应根据工程需求设计凝结时间，按照超缓凝剂生产单位提供的推荐掺量范围进行选择，并应经过

混凝土配合比试拌后确定：

a） 应根据工程需求设计凝结时间，按照超缓凝剂生产单位提供的推荐掺量范围进行选择，并应经

过混凝土配合比试验后确定；

b） 采用葡萄糖酸钠超缓凝剂时，折固掺量宜控制在 0.25%～0.30%；采用蔗糖超缓凝剂时，折固

掺量宜控制在 0.15%～0.25%；

c） 超缓凝混凝土强度等级每提高或降低一个等级时，超缓凝剂折固掺量宜相应增加或降低

0.01%～0.02%；

4.4.2 特殊条件下超缓凝剂的掺量调整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夏季施工时，超缓凝剂的折固掺量应比常温下的掺量增加 0.02%～0.05%；

b） 冬季施工时，超缓凝剂的折固掺量应比常温下的掺量降低 0.02%～0.05%；

c） 对矿物掺合料掺量大于 40%的混凝土，超缓凝剂折固掺量应降低 0.02%～0.05%。

4.5 水

混凝土拌合用水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当使用搅拌站循环水时，应经试验验证，满足要求后方可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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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其他外掺材料

4.6.1 钢纤维

a） 钢纤维的选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G/T 472 的有关规定。

b） 有特殊功能要求的钢纤维混凝土结构，当按计算所需钢纤维体积率小于以上规定时，应具有可

靠的工程经验或经试验验证。

4.6.2 其他外掺剂和掺配材料应符合 GB 8076、GB 50119 相关技术标准。

5 配合比设计

5.1 基本要求

超缓凝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 JGJ 55 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混凝土配合比试验应采用工程中实际使用的原材料，配合比试验的凝结时间值应比设计值高

5%～10%；

b） 混凝土拌合物出厂坍落度宜控制在 160mm～220mm，无水作业时，施工坍落度宜控制在 140mm～

180mm，水下浇筑时，施工坍落度宜控制在 180mm～200mm；

c） 矿物掺合料的掺量应通过试配确定，URC20～URC40 强度等级混凝土矿物掺合料掺量宜为 25%～

50%，URC15 及其以下强度等级混凝土的矿物掺合料掺量宜为 50%～70%；

d） 混凝土拌合物的初凝时间宜大于 60h，终凝时间宜小于 120h，且初终凝时间差宜小于 20h。

5.2 配合比计算

5.2.1 超缓凝混凝土的试配强度计算

超缓凝混凝土的试配强度应按公式进行（5.2.1）：

fcu,o ≥ fcu,k+1.645σ (5.2.1)

式中：fcu,o —超缓凝混凝土的试配强度，单位为兆帕 (MPa)；

fcu,k —超缓凝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取超缓凝混凝土的设计强度等级值，单位为兆

帕 (MPa)。

σ — 超缓凝混凝土强度标准差，单位为兆帕 (MPa)。

5.2.2 超缓凝混凝土的水胶比计算

超缓凝混凝土的水胶比可参考公式（5.2.2）：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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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超缓凝混凝土的强度影响系数，为同一配合比超缓凝混凝土 28d 抗压强度值与普通混凝

土 28d 抗压强度值的比值，可实测。无实测值时，初凝时间在 60h～80h,可按 0.90 取值；初凝时间在

80h～100h 时，可按 0.85 取值。

fcu,o—胶凝材料 28d 胶砂抗压强度实测值，单位为兆帕(MPa)；

αa、αb—回归系数，根据粗骨料品种取值。

5.2.3 超缓凝混凝土配合比须采用工程实际使用的原材料，进行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试验，试

验结果应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兼作主体结构的超缓凝混凝土还应进行耐久性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耐

久性要求。

5.2.4 当现场实际温度超过 25℃，或低于 15℃时，应进行超缓凝剂掺量的调整，具体调整以试配为主。

超缓凝剂掺量与室外温度成正比例增加或减少，但不能超过生产单位推荐掺量值。否则会出现不凝结或

者达不到施工要求。

5.3 配合比的试配与调整

5.3.1 超缓凝混凝土的配合比计算应以 JGJ 55 为依据。计算出的超缓凝混凝土配合比需经试拌，混凝

土的试拌应采用工程中实际使用的原材料。

5.3.2 超缓凝混凝土配合比的试配、调整与确定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a） 试配时，应按计算的配合比进行试拌。试拌时应采用三个超缓凝剂掺量，掺量分别为基准掺量、

基准掺量增加和减少 0.2％。先检查拌合物性能是否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

b） 当拌合物的凝结时间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对超缓凝剂掺量进行合理调整。如果凝结时间较要求

相差较远时，应采取调整超缓凝剂化学物质组成以满足设计凝结时间要求；

c） 当拌合物的流动性、黏聚性和保水性不能满足要求时，应保证水胶比不变，调整胶凝材料用量

和砂率。当仍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对配合比重新进行分析，调整混凝土拌合物性能目标值，重新设计配

合比；

d） 经检测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满足要求后，成型试件标准养护 28 天后检测混凝土强度试验，当不

满足设计要求时，应对配合比进行适当调整后，重新进行设计试拌检测再次确认。

5.3.3 超缓凝混凝土设计配合比应在生产和施工前进行适应性调整，以调整后的配合比作为施工配合

比。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应及时测定粗、细骨料的含水率，并应根据其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施工配合比。

6 混凝土性能要求

6.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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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超缓凝混凝土施工应编制详细的施工技术方案。

6.1.3 超缓凝混凝土宜采用预拌混凝土，其质量应符合 GB 50164 的规定。

6.1.4 超缓凝混凝土的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应符合设计和施工的要求。

6.1.5 当超缓凝混凝土体作为结构主体或其一部分时，设计需应满足结构要求外，在施工与使用阶段还

应对其抗裂、抗渗、防水等耐久性要求进行测试。

6.1.6 超缓凝混凝土原材料的选用应满足防水混凝土的要求。

6.2 混凝土性能要求

6.2.1 超缓凝混凝土拌合物应具有良好的黏聚性、保水性和流动性，不得离析、 泌水。坍落度和扩展

度等级划分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 GB 50164 的规定。

6.2.2 超缓凝混凝土的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6.2.2 的规定。

6.2.3 超缓凝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按 28d 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划分为：URC15、URC20、URC25、URC30、

URC35 和 URC40。

6.2.4 超缓凝混凝土 28d 抗压强度应不小于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宜采用 28d 龄期的抗压强度作为配

合比设计、强度评定及竣工验收依据，也可按设计或合同规定，采用 60d 龄期的抗压强度作为配合比设

计、强度评定及竣工验收依据。

6.2.5 超缓凝混凝土的强度检验评定应符合 GB/T 50107 的规定，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 GB/T 50081

的规定。

6.2.6 超缓凝混凝土的耐久性能等级划分和检验评定应符合 GB 50164 和 JGJ/T 193 的规定。超缓凝混

凝土长期性能与耐久性能的试验方法应符合 GB/T 50082 的规定。

表 6.2.2 掺超缓凝剂的混凝土的技术性能指标

试验项目 技术性能指标

减水率 ≥14%

泌水率比 ≤100%

含气量 ＜4.5%

凝结时间差
初凝 ＞+90min

终凝 —

抗压强度比 ≥125%

≥125%

≥120%

收缩率比（%） ≤135

对钢筋锈蚀作用 无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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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与施工质量控制

7.1 原材料管理

7.1.1 超缓凝混凝土的原材料质量检验应符合 GB 50164 的规定。原材料的质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章的

相关规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原材料宜一次性采购进场并妥善储藏。

7.1.2 水泥进厂时应对水泥品种、强度等级、包装或散装仓号、出厂日期等进行检查，并应对其强度、

安定性、凝结时间等性能进行复检。经检测合格后，采用水泥专用罐储存并标识清楚，矿物掺合料应对

其品种、质量等级进行检查，并应对其技术指标进行复检。生产过程中水泥的厂家以及规格等均不得进

行调整，且水泥用于生产前，需要对其初凝时间进行检测，不同批次水泥在使用前必须通过试拌验证，

在确定超缓凝混凝土工作性和 3d 立方体抗压强度符合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用于实际生产中。

7.1.3 超缓凝剂进场检验和工程中的抽检项目应包括 pH 值、密度(或细度)、混凝土凝结时间和减水率

等。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超缓凝剂应按照每 20t 一个批次进行送检，合格后方可使用。

7.1.4 胶凝材料和骨料的贮存应符合下述规定：

a） 水泥应按品种、强度等级和生产厂家分别贮存，不得与矿物掺合料等其他粉状物料相混淆，并

应防止受潮；

b） 矿物掺合料应按品种、质量等级和产地分别贮存，不得与水泥等其他粉状物料相混淆，并应防

雨和防潮；

c） 骨料应按品种、规格分别堆放，堆场应采用能排水的硬质地面，各料堆之间设置隔挡，防止混

料，并应有遮雨防尘设施。

7.1.5 超缓凝剂贮存应符合下述规定：

a） 超缓凝剂应按不同供货单位、不同品种、不同牌号分别存放，标识应清楚。

b） 粉状外加剂应防止受潮结块，如有结块，经性能检验合格后，应粉碎至全部通过 0.63mm 筛后

方可使用。液体外加剂应放置在阴凉干燥处，防止日晒、受冻、污染、进水或蒸发，如有沉淀等现象，

经搅拌均匀后取样进行性能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c） 超缓凝剂进入混凝土搅拌站应立取具有代表性样品进行送检，到场的超缓凝剂与工程试配时所

用超缓凝剂经检测一致方可入库使用。若发现性能不一致或者不合格时，应拒收。

d） 当采用与高效减水剂复合成的超缓凝减水剂时，存放时，采用不易发生化学反应的塑料桶，使

用前应充分搅拌，避免外加剂沉淀，造成混凝土配合比存在差异。

7.1.6 各种原材料贮存处应有显著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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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混凝土拌制

7.2.1 所有进场材料，均必须通过检测合格后，放置专门区域妥善保管。

7.2.2 拌制超缓凝混凝土前，应使用经检测合格的超缓凝剂，生产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规定以及要求使

用超缓凝剂等。

7.2.3 超缓凝剂宜用于日最低气温 5℃以上施工的混凝土，且应根据供货单位的推荐掺量、环境温度和

施工要求的混凝土凝结时间来选择适合的超缓凝剂，并通过试验试配确定其具体掺量，以满足工程要求。

用于配置超缓凝混凝土的超缓凝剂，不能用于配置其他型号混凝土。

7.2.4 当环境温度波动超过 10℃时，应经试验调整超缓凝剂掺量。

7.2.5 生产过程中，必须由至少两名现场质检人员核对，确定使用材料、数量无误，且与拌合楼控制台

所输入的配料单相同。生产的所有混凝土结构均需要留取 3 组到 4组混凝土试件，试件需要用于 3d 强

度检测、7d 强度检测以及 28d 强度检测。

7.2.6 混凝土的初凝时间无法满足施工要求时，则需要重新配置超缓凝剂。混凝土凝固初期，需要每

3h 进行一次表面检测。当 72h 到 84h 范围内混凝土试件抗压强度超过 3MPa，需要重新试验调整掺缓凝

剂的掺量，在不影响强度的情况下减少水泥用量，增加生产过程中缓凝剂的使用量，达到延长混凝土的

初凝时间。

7.2.7 当在检测过程中发现抗压强度过大等情况时，需要及时通知工地暂缓施工；同时安排专人查明原

因，待问题解决后方可正常施工。施工过程中为避免出现错误，材料、浇筑部位、含水率、施工配合比

均应以开盘通知单的形式，需要明确标准，并由专人进行核对。

7.2.8 原材料计量应采用电子计量设备，其精度应满足 GB/T 10171 的要求，使用前应确认其工作正常。

超缓凝剂计量必须准确。以溶液掺加时应先加入拌合水中且溶液中的水量应从拌合水中扣除，难溶和不

溶物较多时应采用干掺法并延长混凝土搅拌时间 30s。

7.2.9 每一工作班开始前，应对计量设备进行零点校准。每盘混凝土的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2.10 的规定，并应每班检查 1 次。在原材料计量过程中，应根据粗、细骨料的含水率变化及时调整

水和粗、细骨料的称量。

表 7.2.10 混凝土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按质量计，%）

材料品种 水泥 骨料 水 外加剂 掺合料

每盘计量允许偏差 ±2 ±3 ±1 ±1 ±2

累计计量允许偏差 ±1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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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累计计量允许偏差是指每一运输车中各盘混凝土的每种材料计量和的偏差。

7.2.10 超缓凝混凝土应采用预拌混凝土搅拌站集中生产，并应符合 GB/T14902 的规定。搅拌机应满足

GB/T 9142 的要求，宜采用双卧轴强制式搅拌机；搅拌机在使用前应清洗干净，在使用过程中不得搅拌

其他品种的混凝土。

7.2.11 原材料投料方式应满足混凝土搅拌技术要求和混凝土拌合物质量要求。搅拌时间宜控制在

60s～90s，当外加剂以粉剂掺入时，搅拌时间应增加不少于 30s。

7.2.12 超缓凝混凝土制备应符合环保的规定，并宜符合 HJ/T 412 的规定。粉料输送及称量应在密封

状态下进行，并应有收尘装置。

7.2.13 搅拌应保证超缓凝混凝土拌合物质量均匀；同一盘混凝土的搅拌匀质性应满足表 7.2.13 的规

定。

表 7.2.13 混凝土拌合物匀质性要求

检验项目 检验标准及要求

坍落度
坍落度测定值与设计值之间的最大偏差宜控制为±20 mm

60h 坍落度与配合比实测最大偏差宜控制为±20 mm

水胶比 水胶比测定值与求值之间的最大偏差宜控制为±0. 02

含气量 ＜4.5%

砂浆相对密度 混凝土中的砂密度两次测值的相对误差不应大于 0.8 ％

粗骨料含量相对误差 单位体积混凝土中粗骨料含量两次测值的相对误差不应大于 5 ％

外观 色泽一致，无离析、无泌水

7.3 超缓凝混凝土质量控制

7.3.1 超缓凝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能检验应符合 GB 50164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

定。

7.3.2 在生产和施工过程中，应在拌合站（场）和浇筑地点分别对超缓凝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能进行

抽样检验。

7.3.3 超缓凝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能抽样检验项目应包括凝结时间、坍落度、扩展度、保水性、黏聚

性。

7.3.4 超缓凝混凝土拌和物的工作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单桩混凝土量小于 25m³时，凝结时间、坍落度、保水性、黏聚性应每桩检验 2 次，前后各一

次；

b） 单桩混凝土量大于 25m³时，凝结时间、坍落度、保水性、黏聚性应每桩检验 3 次，前中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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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7.3.5 超缓凝混凝土拌合物的性能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要求。

7.3.6 超缓凝剂的品种、用量应根据环境温度、施工要求的超缓凝混凝土凝结时间、运输距离、静停时

间、强度等经试验确定。

7.3.7 超缓凝剂宜以液体掺入，使用前应加人水中拌合均匀，超缓凝剂溶液中的水量应从拌合水中扣除。

难溶和不溶的粉剂应采用干掺法，并宜延长搅拌时间 30s。

7.3.8 超缓凝剂的混凝浇筑、振后，应及时养护。

7.3.9 当环境温度波动超过 10℃时，应经试验调整超缓凝剂掺量。

7.4 混凝土运输、浇筑

7.4.1 超缓凝混凝土的施工除应符合 GB 50666 和 GB 50164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7.4.2 超缓凝混凝土在运输过程中不应离析和分层。严禁在超缓凝混凝土运输和浇筑成型过程中往拌合

物中随意加水，改变配合比水灰比。当混凝土运输至施工现场，坍落度不满足施工要求时，应在专业人

员的指导下进行调整，并应进行记录。

7.4.3 当超缓凝混凝土用于浇筑大体积混凝土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施工应提前制订专项施工案，并应对混凝土采取温度控制措施；

b） 施工前对大体积混凝土进行温度控制，使其内部最高温度不高于 75℃，内表温差不大于 25℃，

混凝土表面与大气温差不大于 20℃；

c） 超缓凝混凝土应根据体积分层、分块浇筑，上层混凝土应在下层混凝土初凝后，终凝前进行，

浇筑之前应对下层混凝土的接触面作凿毛处理，间歇期控制应在 7d 以内；分块浇筑时，施工缝应进行

凿毛处理，后浇段宜采用微膨胀混凝土，并应一次浇筑完成；

d） 大体积混凝土的浇筑宜在气温较低时进行，但混凝的入模温度应不低于 5℃，热期施工时，宜

采取措施降低混凝土的入模温度，且其入模温度宜不高于 28℃。

7.4.4 当超缓凝混凝土用于浇筑咬合桩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混凝土浇筑前应做好准备工作，保证混凝土浇筑能够连续紧凑地进行，单桩混凝土浇筑时间不

宜超过 8h，同时应满足在超缓凝桩初凝前浇筑完普通钢筋混凝土桩，保证混凝土接合面不产生渗水的

施工缝；

b） 混凝土浇筑的充盈系数不得小于 1.0,也不宜大于 1.3；

c） 浇筑混凝土时，当地层地下涌水量较少时，可采用无水作业法浇筑混凝土，且须振捣充分；若

地下涌水量较大、发生管涌或孔底不稳定时，应采用水下混凝土浇筑法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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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当超缓凝混凝土用于浇筑导管混凝土桩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超缓凝首批混凝土量应能保证导管埋入混凝土深度不小于 0.8m～1.3m，导管内混凝土柱和导

管外泥浆柱应保持平衡；

b）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导管应始终埋在混凝土中，严禁将导管提出混凝土面，导管埋人混凝土面的

深度宜为 3m～10m，导管埋人深度不得小于 2m。导管应勤提勤拆，一次提管拆管不得超过 6m；

c） 混凝土浇筑中应经常测定和控制混凝土面上升情况，当混凝土浇筑达到规定标高时，应经测定

确认符合要求后方可停止浇筑；

d） 混凝土实际浇筑高度应比设计桩顶标高高出一定高度，最小高度不宜小于桩长的 3%,且不应小

于 1m；

e） 套管应随混凝土灌注逐段起拔，时间应控制在超缓凝混凝土初凝之前，并应注意始终保持套管

底低于混凝土面不小于 2.5m；

f） 混凝土浇注完毕后应及时拔出套管、清除孔口泥浆和混凝土残浆。桩顶混凝土面低于自然地面

高度的桩孔应立即回填或加盖。

7.4.6 在混凝土浇筑完毕的桩旁，36h 内不得开孔。

7.5 超缓凝混凝土养护

7.5.1超缓凝混凝土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超缓凝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宜少于 21d；

b） 在高温天气施工期间，混凝土应采取保湿措施；在寒冷气或遇气温骤降天气时浇筑的超缓凝混

凝土除应对其外部加强覆盖保温外，还应延长混凝土的养护时间；

c） 用于大体积的超缓凝混凝土的温度控制宜按照“内降外保”的原则，在混凝土内部通水降温时，

进出口水的温差宜不大于 10℃，且水温与内部混凝的温差宜不大于 20℃，降温速率宜不大于 2℃/d，

蓄水保温养护时，养护水温度与混凝土表面温度的差值应不大于 15℃；

d） 超缓凝混凝土承重构件养护至同条件养护试件抗压强度达到设计强度方可查除模板，对于非承

重模板，只要强度能保证其表面、棱角不因拆模而受损坏即可拆除模板，且构件养护时间不得少于规范

要求；

e） 在已浇筑的混凝土强度达到 1.2N/mm
2
以前，不得在其上踩踏或安装模版及支架。

8 特殊气候条件下的施工

8.1 雨季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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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雨期施工期间，应对胶凝材料做好防水和防潮措施，并应对骨料含水率实时监测，及时调整混凝

土配合比。

8.1.2 对超缓凝混凝土搅拌、运输设备和浇筑作业面应采取防雨措施。

8.1.3 除采用防护措施外，小雨、中雨天气不宜进行混凝土露天浇筑，且不应开始大面积作业面的混凝

土露天浇筑；大雨、暴雨天气不应进行混凝土露天浇筑。

8.1.4 应采取防止基槽内积水的措施。

8.1.5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对因雨水冲刷致使水泥浆流失严重的部位，应采取补救措施后再继续施工。

8.2 风天施工

当在风力大于 5 级的大风天气，应加强粗、细骨料含水量检测，及时调整施工配合比，在大风天气，

应对裸露表面混凝土采取防风、保湿、保温措施，防止水分蒸发产生塑性裂缝，并始终保持混凝土表面

湿润，直至养护龄期结束。

8.3 高温季节施工

8.3.1 当日平均气温达到 30℃及以上时，应按高温施工要求采取措施。

8.3.2 高温施工时，对露天堆放的粗、细骨料应采取遮阳防晒等措施。必要时，可对粗骨料进行喷雾降

温。

8.3.3 高温施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除应符合规范规定外，还应根据环境温度、湿度、风力和采取温控措

施的实际情况，对混凝土配合比进行调整。

8.3.4 混凝土搅拌时，应对拌合站料斗、储水器、皮带运输机、拌合楼采取遮阳、防晒措施；当对拌合

用水直接降温时，可采用冷却装置冷却拌合用水并应对水管及水箱加设遮阳和隔热设施，也可在水中加

碎冰作为拌合用水的一部分。

8.3.5 混凝土宜采用白色涂装的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运输；对混凝土输送管应进行遮阳覆盖，并应洒水降

温。

8.3.6 混凝土浇筑入模温度不应高于 35℃。

8.3.7 混凝土浇筑宜在早间或晚间进行，且宜连续浇筑。需要时，应在施工作业面采取挡风、遮阳、喷

雾等措施。

8.4 低温季节施工

8.4.1 冬期施工混凝土配合比应根据施工期间环境气温、原材料、养护方法、混凝土性能要求等经试验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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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冬期施工混凝土搅拌前，宜加热拌合水。水泥、外加剂、矿物掺合料不得直接加热，应贮于暖棚

内预热、混凝土拌合物的出机温度不宜低于 10℃，入模温度不应低于 5℃。

8.4.3 冬期施工要覆盖、综合蓄热施工，同时注意掺合料的质量活性指数，及时调整外加剂掺量。

9 质量检验

9.1 超缓凝混凝土拌合物的性能检验应符合本规范第 6.2 节的规定，缓凝剂性能应符合本规范第 4.4

节的相关规定。

9.2 混凝土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超缓凝混凝的强度检验评定应符合 GB/T 50107 的规定，其他力学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

标准的规定；

b） 超缓凝混凝土的耐久性能检验和长期性能检验评定应符合 JGJ/T 193 的规定。

9.3 超缓凝混凝土力学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应符合本规范第 6.2 节的规定。

9.4 超缓凝混凝土工程的质量验收应符合 GB 50204、GB 50209、GB 0108 的规定。

9.5 超缓凝混凝土用于主要承重构件且有耐久性要求时，在超缓凝混凝土工程施工过程对留样时间进行

耐久性试验验证。

9.6 超缓凝混凝土的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本 GB/T 50082 规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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